
采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反貪腐、反賄賂政策 

本公司在所有商業往來中都謹守高規誠信標準，對於貪腐和賄賂採取零容忍態

度，特訂定本政策，以建立明確之反貪腐及反賄賂準則，並為相關利害關係人

提供指導以協助其防止賄賂和貪腐行為。 

一、目的 

本政策之目標如下： 

（一）本公司禁止在業務執行時從事任何賄賂或貪腐行為，以杜絕相關情事發

生。 

（二）預防任何形式的賄賂、貪腐行為，以遵守反貪腐相關法律要求。 

（三）透過本政策之實踐發展本公司企業誠信經營文化。 

二、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

者，以及子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法

人等組織。 

董事會負責確保本政策合乎法律和道德義務並監督適用範圍所有人遵循本政策

之具體實踐情形。各級管理階層有責任確保所管理員工瞭解本政策，且接受本

政策的適當宣導。員工若對本政策或道德問題有任何疑問，可詢問其上級主

管，主管並應協助提供應有之資源及協助，以確保本政策被貫徹。 

三、反貪腐聲明 

(一) 本公司不從事亦不接受任何未遵守本政策或反貪腐相關法律之任何活動。 

(二)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

時，不得直接或間接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不正當利益，包括以透過對

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或經由慈善捐贈或

贊助變相行賄。 

(三) 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

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金法及公司內

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以謀取商業利益或交易優勢。 



(四)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

贈或贊助，應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五)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員工、受任人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

間接提供或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藉以建立商業

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為。 

四、定義 

(一)不正當利益 

係指基於下列目的，在商業情境下之任何不當給付行為，例如直接或間接

提供或給付政府官員或私人或實體任何具價值之事物（包括但不限於任何

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禮物、佣金、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疏通

費、款待、應酬、互惠關係、工作、實習或教育機會、優勢、及其他有價

值之事物）；其目的包括： 

1、 影響或阻止公權力行為或任何其他行為，例如簽訂契約、課與稅金或罰

鍰，或取消已存在之契約或契約義務。 

2、 自政府實體或政府官員取得本公司原本未能取得之授權、允許或其他授

權。 

3、 取得商業機會、標案或競爭對手活動之機密資訊。 

4、 影響契約關係之獲得或終止。 

5、 承諾提供其他任何其他不正利益。 

(二)疏通費是指向公職人員／政府官員提供的小額付款，通常為現金或小禮

品，其唯一目的是加快或確保常規政府行為得到執行，而公職人員／政府

官員不具有拒絕執行該等行為的審酌權（例如處理簽證或接入電源或水

源）。 

五、定期風險評估與告知機制 

本公司將視實際需要，不定期檢視及評估貪腐相關風險，並就現行反貪腐制度

之執行狀況進行適度檢討。若有必要，本公司得調整或補充相關政策與措施，

以持續提升制度之適切性與有效性。 

本政策所有更新將於內部宣導，亦可在本公司網站中檢視供利害關係人週知。 

六、紀錄 

本公司所有財務行為、會計過帳與分錄，皆應以足夠詳細之可信方式，記錄於



本公司帳冊與紀錄，且應進行文件化而供檢查時使用。對任何第三方之付款，

應以合理、合適之帳戶進行，並盡量符合實際交易情況與商業需求。任何由本

公司員工或代理人所要求補償費用，以及因本公司使用現金資源而產生之任何

費用，皆應使用適當初始紀錄，包含原本的收據、發票或其他相關文件，以文

件形式確認款項。任何對於補償費用之要求，皆應經由提出要求之員工所隸屬

的主管同意。 

七、訓練與考核 

為強化遵守本反貪腐政策之重要性，本公司會就反貪腐法令遵循之原則與標準

事項，依據實際運作情況對員工與相關利害關係人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使其

充分瞭解公司誠信 經營及反貪腐之政策及因違反本政策可能導致的後果與風

險。 

八、稽核與監督 

本公司會依法令及實際運作情況進行稽核，並透過帳簿與紀錄，持續監督所有

業務行為之紀錄是否完整且正確，亦會確認是否達成適用法規與本公司內部規

範文件之要求，包含本政策所建立之原則與要求。 

作為公司內容監督程序之一部分，上述檢查將依據針對業務流程執行所建置之

原則進行，包含檢查涉及本公司資產之業務執行是否具合法性與經濟合理性；

並核實初始會計文件檢查費用是否適當，確認符合本政策之要求。 

九、違反之通報與處理 

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於知悉任何可能違背本政策或相關法規之行為或活動時，

應即刻將此情況報告本公司主管單位。任何個人得以檢舉方式報告，惟應提供

充足資訊為後續適當處理。 

違反本政策者將接受嚴厲的懲處，包括適當的紀律處分，最重者得包括終止勞

動契約。 

違反本政策所涉及的反貪腐法律法規可能對責任人帶來嚴重的民事、行政或刑

事處罰。 

本公司承諾任何人以善意告知有關本公司及利害關係人顯有違背本政策或相關

法規，不會遭受任何形式的報復或威脅且該檢舉之相關內容均處於保持機密之

狀態。 

十、本政策經董事長確認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